
附件9

支持性服务（含盲人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

定点（承接）机构准入标准

一、盲人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定点机构准入标准
盲人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定点机构条件

1.残联办残疾人康复中心或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

2.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医疗机构或教育机构；
3.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社会办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
4.县级以上残联确定的残疾人社区康复站。

以上条件至少具备其中之一。
(二)康复服务能力

从事盲人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的人员，应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基本达到实施该服务的工作要求。

（三）服务内容
 能够安全、专业、有效的为盲人实施定向行走及适应训练服务。

二、盲人支持性服务定点机构准入标准
（一）盲人支持性服务定点机构条件

1.残联办残疾人康复中心或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

2.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医疗机构或教育机构；
3.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社会办残疾人康复服务机构或心理咨询机构；
4.县级以上残联确定的残疾人社区康复站。

以上条件至少具备其中之一。
 (二)康复服务能力

 从事心理疏导活动的人员，应经过专门的技术培训，基本达到实施支持性服务的工作要求。

（三）服务内容
能够安全、专业、有效的为中途盲者开展心理疏导。

三、精神障碍作业疗法训练支持性服务定点（承接）机构准入标准

（一）精神障碍作业疗法训练支持性服务定点（承接）机构条件

1.残联办残疾人托养中心、残疾人康复中心或残疾人康复教育中心；

2.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社会福利机构或医疗机构；
3.具有合法执业资格的社会办残疾人康复、托养机构；
4.县级以上残联确定的残疾人社区康复站。

以上条件至少具备其中之一。

(二)康复服务能力

1.康复人员具有医疗、康复、心理、社会、保健或护理等专业背景，进行过相关专业领域的学习，基本达到实施支持性服务的工作要求；

2.应配备必要的康复和看护设施设备，若开展日间照料、工（娱）疗、农疗、职业康复等服务，还应根据需要提供相对独立、安全、卫生的室内外场地。

（三）服务内容

能够安全、专业、有效的开展成年精神残疾人生活自理、心理疏导、日间照料、工（娱）疗、农疗、职业康复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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